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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控股子公司大为制焦、大为焦化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 8月 23 日，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云维股

份”）收到控股子公司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制焦”）通知，

大为制焦于 2016年 8月 23日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

的（2016）云 01 民破 5 号《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民事裁定书》中裁

定受理申请人云南省第二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第二安装公司”）对大为制

焦的重整申请，《决定书》中指定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大为制焦管

理人。同日收到控股子公司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焦

化”）通知，大为焦化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收到昆明中院的（2016）云 01 民破

4号《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民事裁定书》中裁定受理申请人第二安装

公司对大为焦化的重整申请，《决定书》中指定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清

算组担任大为焦化管理人。 

2016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发布临 2016-065 号《*ST 云维关于控股子公司大

为制焦、大为焦化重整事项进展的公告》，大为制焦于 10月 28日（周五）上午

9时在云南省曲靖市锦怡花园酒店一楼多功能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大为焦

化于 10 月 27日（周四）上午 9时在云南省曲靖市锦怡花园酒店一楼多功能厅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二、大为制焦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债权人会议由担保债权组、税款债权组、职工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对《云南

大为制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现将表决结果公告如下： 

1、担保债权组 



参与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担保债权人共 5 家，债权金额共计

1,150,614,019.14 元。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为 3 家，占普通债权人组出

席会议人数的 60%，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879,323,775.58 元，占担保债权总

额的 76.42%；申请延期投票的债权人为 2 家，占担保债权人组出席会议人数的

40%，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271,290,243.56 元，占担保债权总额的 23.58%。 

2、税款债权组 

参与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税收债权人共 1家。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

为 1 家，占税款债权人组出席会议人数的 100%，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17,567,613.88元，占税款债权总额的 100%。 

3、职工债权组 

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重整计划进行了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授权

工会代表到现场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27,224,252.69元，占职工债

权总额的 100%。 

4、普通债权组 

参与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共 316 家，债权金额共计

3,925,319,278.49 元。出席本次会议的普通债权人中，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

权人为 293 家，占普通债权人组出席会议人数的 92.72%，超过普通债权人组出

席会议债权人的半数，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2,342,018,879.92 元，占普通债

权总额的 59.66%%；反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为 16 家，占普通债权人组出席

会议人数的 5.06%，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246,205,860.83 元，占普通债权总

额的 6.27%；申请延期投票的债权人为 6 家，占普通债权人组出席会议人数的

1.90%，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1,321,521,217.07元，占普通债权总额的 33.67%；

另有 1家债权人弃权，占普通债权人组出席会议人数的 0.32%，其所代表的债权

金额为 3,067,063.62 元，占普通债权总额的 0.08%。 

因部分出席会议的债权人未获得授权暂不能在会议现场投票，经批准，申请

延期投票的债权人投票期限延期至 2016年 11 月 7日。届时管理人将及时对表决

结果进行公告。 

二、大为焦化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债权人会议由担保债权组、税款债权组、职工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对《曲靖

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现将表决结果公告

如下： 

1、担保债权组 

参与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担保债权人共 1家。申请延期投票的债权人为 1

家，占担保债权人组出席会议人数的 100%，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104,055,264.79元，占担保债权总额的 100%。 

2、税款债权组 

参与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税款债权人共 1家。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

为 1 家，占税款债权人组出席会议人数的 100%，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2,426,621.51元，占税款债权总额的 100%。 

3、职工债权组 

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重整计划进行了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授权

工会代表到现场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13,235,208.09元，占职工债

权总额的 100%。 

4、普通债权组 

参与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共 225 家，债权金额共计

1,945,328,268.14 元。出席本次会议的普通债权人中，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

权人为 210 家，占普通债权人组出席会议人数的 93.33%，超过普通债权人组出

席会议债权人的半数，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994,210,206.04 元，占普通债权

总额的 51.11%；反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为 8 家，占普通债权人组出席会议

人数的 3.56%，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436,794,567.26 元，占普通债权总额的

22.45%；申请延期投票的债权人为 6家，占普通债权人组出席会议人数的 2.67%，

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495,992,683.64 元，占普通债权总额的 25.50%；另有 1

家债权人弃权，占普通债权人组出席会议人数的 0.44%，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345,079.86元，占普通债权总额的 0.02%。 



因部分出席会议的债权人未获得授权暂不能在会议现场投票，经批准，申请

延期投票的债权人投票期限延期至 2016年 11 月 7日。届时管理人将及时对表决

结果进行公告。 

管理人将根据大为制焦、大为焦化重整事项的进程及时披露，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 10月 29日 

 

 


